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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 5 月 13 日修正生效之關稅法第八十六條

修正後 修正前

貨棧或貨櫃集散站業者違反第十四條第三項所定辦

法中有關轉運、轉口貨物或貨櫃之存放、移動、通

關或管理之規定，或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二項所定辦

法中有關變更登記、證照之申請、換發、貨櫃及貨

物之存放、移動、通關或管理之規定者，由海關予

以警告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命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處

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或違規情節重大者，得停止六

個月以下進儲貨櫃及貨物或廢止其登記。

貨棧或貨櫃集散站業者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二

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變更登記、證照之申請、

換發、貨櫃及貨物之存放、移動、通關或管

理之規定者，海關得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

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

按次處罰；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或違規情

節重大者，得停止六個月以下進儲貨櫃及貨

物或廢止其登記。



 修正理由

依原條文違規情節重大者，海關雖得裁罰貨棧或貨櫃集散站業者停止六個月以下

進儲貨櫃及貨物或廢止其登記，惟該等處分亦連帶影響其他合法之供應鏈業者營

運，易生國際貿易糾紛，故實務上甚少運用。鑑於貨棧及貨櫃集散站存儲未經海

關放行貨物，就貨物之移動安全而言，相較其他國際貿易之供應鏈業者，擔負關

鍵且重要角色。為強化貨物移動安全，防杜調包走私衍生之嚴重後果，維護國內

治安及國人安全，爰提高該等業者違反相關規定之罰鍰額度上限，並依情節輕重

另定裁罰基準，俾裁量符合比例原則，以達警惕及矯正效果，促使業者自主提升

貨棧及貨櫃集散站管理強度，善盡管理責任。



 海關依關稅法第八十六條規定裁罰原則
Click to add Text

• 裁罰原則 : 

依違反各辦法之違規行為態樣，審酌其應受責罰程度，按違章行為性質區分

三類型，訂定相對應之裁罰基準。

不涉及貨物短少 ( 書面文件、表簿登載 )

第一類型

裁量基準 有貨物短少風險 ( 貨物進儲、堆置、移動 )

第二類型

有貨物短少風險 ( 貨棧監控、放行提領出棧 )

第三類型

情節較輕

情節較重

情節更重



 海關依關稅法第八十六條規定裁罰原則 
Click to add Text• 累進罰鍰之計算：基本罰鍰 (A)  X  加權事實 ( 加權倍數 B 、 C)

1. 最近一年內違規次數            

2. 加權事實：

(1)  

(2) 

過失 (B=1)主觀
要件 
 
 (B)  
   

故意 (B=2)

基本罰鍰 (A)

未短少有無
短少
貨物

有短少 (C)

非管制品： C=1

單純海緝管制品： C=1.5

海緝管制品 +( 懲治 ) 槍毒以外：
C=2

海緝管制品 +( 懲治 ) 槍毒： C=3

是否為海
關緝私條
例或懲治
走私條例
公告之管

制品



 海關依關稅法第八十六條規定裁罰原則 
Click to add Text基本罰鍰 (A)

第一類型
第二類型 第三類型

貨物未短少 貨物有短少 貨物未短少 貨物有短少

1. 一次：警告或新臺幣
6,000 元。
2. 二次：新臺幣 10,000
元。
3. 三次：新臺幣 20,000
元。
4. 四次：新臺幣 35,000
元。
5. 五次：新臺幣 55,000
元。
6. 六次以上：新臺幣
80,000 元。

1. 一次：警告或新臺幣
6,000 元。
2. 二次：新臺幣 10,000
元。
3. 三次：新臺幣 20,000
元。
4. 四次：新臺幣 35,000
元。
5. 五次：新臺幣 55,000
元。
6. 六次以上：新臺幣
80,000 元。

1. 一次：新臺幣 30,000
元。
2. 二次：新臺幣 40,000
元。
3. 三次：新臺幣 55,000
元。
4. 四次：新臺幣 75,000
元。
5. 五次：新臺幣
100,000 元。
6. 六次以上：新臺幣
130,000 元。

1. 一次：警告或新臺幣
10,000 元。
2. 二次：新臺幣 20,000
元。
3. 三次：新臺幣 40,000
元。
4. 四次：新臺幣 65,000
元。
5. 五次：新臺幣 95,000
元。
6. 六次以上：新臺幣
130,000 元。

1. 一次：新臺幣 30,000
元。
2. 二次：新臺幣 60,000
元。
3. 三次：新臺幣
100,000 元。
4. 四次：新臺幣
160,000 元。
5. 五次：新臺幣
250,000 元。
6. 六次以上：新臺幣
380,000 元。



 海關依關稅法第八十六條規定裁罰原則
Click to add Text

• 違規次數計算

 違反各辦法同一條項 ( 款 ) 規定才計算。

     ex. 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第 15 條第 1 項 ( 未依規定進儲 ) 、第

3 項 ( 未依規定點貨進倉 ) 、第 4 項 ( 未依規定傳輸進倉訊息 ) ，同條

不同項，次數分開計算。

 不同裁罰基準不得併計（貨物有無短少）。

 應以受海關裁處警告或罰鍰，並經合法送達之違規案件，始納入採

計。 ( 毋庸待處分確定 )

 以每一登記證所載之貨棧或貨櫃集散站為單位。



 「登記證號碼」可查閱本關外網「首頁 > 資訊公開 > 其他公開資訊

         > 貨棧業者名冊」 (如下表 ) 中之「執照號碼」欄位。



 海關依關稅法第八十六條規定裁罰原則

Click to add Text• 裁罰原則 :

貨棧或貨櫃集散站業者於本原則訂定發布生效前之違規，應依 111

年 5 月 13 日修正生效之關稅法裁處而尚未裁處案件，適用本原則

之規定；已裁處而尚未確定案件，不適用之。

    海關依本裁罰基準計算違規次數時，應以本原則訂定發布生效後

違規之案件，始納入採計。但應依前項適用本原則之案件，按違規

次數 1 次之基準裁罰。

111.5.13 關稅
法第 86條修正
生效

113.1.1
裁罰原則、裁罰
基準生效

甲行為
丁行為：
已裁處，尚未確定 

乙行為：
尚未裁處 戊行為

丙行為：
尚未裁處



 海關依關稅法第八十六條規定裁罰原則

Click to add Text

111.5.13 關稅
法第 86條修正
生效

113.1.1
裁罰原則、裁罰
基準生效

甲行為
丁行為：
已裁處，尚未確定 

乙行為：
尚未裁處 戊行為

丙行為：
尚未裁處

不納入累計違規次數。

按違規次數一次基準裁罰
納入累計違規

次數計算



 海關依關稅法第八十六條規定裁罰原則 
Click to add Text• 累進罰鍰之計算：基本罰鍰 (A)  X  加權事實 ( 加權倍數 B 、 C)

1. 最近一年內違規次數            

2. 加權事實：

(1)  

(2) 

過失 (B=1)主觀
要件 
 
 (B)  
   

故意 (B=2)

基本罰鍰 (A)

未短少有無
短少
貨物

有短少 (C)

非管制品： C=1

單純海緝管制品： C=1.5

海緝管制品 +( 懲治 ) 槍毒以外：
C=2

海緝管制品 +( 懲治 ) 槍毒： C=3

是否為海
關緝私條
例或懲治
走私條例
公告之管

制品



 海關依關稅法第八十六條規定裁罰原則
Click to add Text• 裁罰原則 :

貨棧或貨櫃集散站業者因違規狀態持續有改正必要時，海關除依前

述規定裁處外，並應命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裁處累進

之罰鍰；若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依法停止六個月以下進儲

貨櫃及貨物或廢止其登記。

                 命限期改正

前提要件：

違規狀態持續有改正必要

EX. 管理貨棧辦法第 7條第 1 項

「未明顯區隔逾期未報關、

逾期未提領貨物」

 屆期未改正  按次累進罰鍰

     三次仍未改正

停止六個月以下進儲

或廢止登記



 海關依關稅法第八十六條規定裁罰原則 
Click to add Text• 裁罰原則 :

違規案件符合行政罰法所定加重、減輕或免予處罰規定者，適用行政罰法相

關規定，不適本原則。

違規案件本原則裁處罰鍰有評價不足或過重之情事者，得斟酌行政罰法第十

八條第一項規定情形，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

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敘明理由，

按表列罰鍰基準金額加重或減輕處罰，至各辦法法定罰鍰額之最高額或最低

額為止。

違規案件經個案審酌認屬情節重大者，海關得裁處停止六個月以下進儲貨櫃

及貨物或廢止其登記，不適本原則。

未規定本原則所列之其他違規案件，海關應依關稅法、行政罰法及相關法令

規定，視個案情節輕重妥適裁處之。



報告完畢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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